








附件

贵州省农村“三变”改革统计表

（修订）

省农村“三变”改革办公室制

2018 年 5 月



表一：贵州省农村“三变”改革基本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时间：2018 年 月 日

项 目 －

1、试点村人

口情况

户数（户）

人数（人）

其中：贫困户

户数（户）

人数（人）

2、试点村土

地等资源情

况

耕地面积（亩）

林地和草地面积（亩）

水域及四荒（山、沟、丘、滩）等可利用面积（亩）

3、开展集体

产权制度改

革进展情况

已完成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已完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

已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经济合作社等）

尚未开展改革，由村委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

4、2017 年各级财政投入试点村基础建设及产业发展项目资金总额（万元）

5、2017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6、村集体经济结余（万元）

备注：（一）数据基数统一为 2017 年底；（二）“2017 年各级财政投入试点村基础建设及产

业发展项目资金总额”含量化到村资金，不含直接到户资金及救济、应急类资金；（三）开

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展情况，各试点村填报时点击复选框选择填报或直接填写数字，“1”

为已完成、已建立、尚未开展开展由村委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0”为未完成、未建

立，汇总时直接累加。



表二：贵州省农村“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情况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时间：2018 年 月 日

项 目 －

1、村集体耕地总面积（亩）

已入股面积（亩）

其中作价入股（亩）

入股金额（万元）

2、村集体林地、草地、水域、四荒地总面积（亩）

已入股面积（亩）

其中作价入股（亩）

入股金额（万元）

3、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资金总额（万元）

已入股（万元）

4、村集体其他资源作价入股总额（万元）

备注：（一）上述基本情况，指 2017 年底情况；入股情况，指填报时处于合同期内

的入股资源资产资金累计；（二）“已入股面积”指直接按面积入股（未测算金额，

不单独填）、作价入股两种面积之和。



表三：贵州省农村“三变”改革资金变股金情况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时间：2018 年 月 日

项 目 －

1、各级财政投入用于试点村“三变”改革资金合计（万元）

形成股金（万元）

量化到村集体形成股金（万元）

量化到户形成股金（万元）

涉及农户
（户）

（人）

其中:量化到贫困户形成股金（万元）

涉及贫困

农户

（户）

（人）

2、承接经营主体总数（个）

经营主体投入试点村“三变”改革（开展项目合作）资金总额（万元）

企业
（个）

投入资金（万元）

其中:县级

以 上 龙 头

企业

（个）

投入资金（万元）

农民专业

合作社

（个）

投入资金（万元）

家庭农场
（个）

投入资金（万元）

备注：上述入股情况，指填报时处于合同期内的入股情况累计。



注：（一）表中入股情况，指填报时处于合同期内的入股情况累计；（二）鉴于一

户农户可有多种入股形式，故“农民变股东合计”各项应扣除重复，“农民变股

东类型”各分项的户数、人数分别统计；（三）“资源入股面积”指直接按面积入

股（未测算金额，不单独填）、作价入股两种面积之和。

表四：贵州省农村“三变”改革农民变股东情况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时间：2018 年 月 日

项 目 －

1、农民变股东合计
（户）

（人）

其中：贫困人口变股东
（户）

（人）

2、农民变股

东类型

承包耕地、林草地等资

源入股

（户）

（人）

资源入股面积（亩）

其中作价入股面积（亩）

作价入股金额（万元）

农户房屋、宅基地等作

价入股

（户）

（人）

作价入股金额（万元）

农民自有资金、技术、

管理等入股

（户）

（人）

作价入股金额（万元）

财政资金量化到户入股

（同表三“量化到户形

成股金”项）

（户）

（人）

（万元）

“特惠贷”“三变贷”

等入股情况

（户）

（人）

（万元）

村集体资产资金量化到

户入股

（户）

（人）

（万元）



表五：贵州省农村“三变”改革经济效益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时间：2018 年 月 日

项 目 －

1、实施“三变”改革股份合作项目（个）

实现总产值（营业收入总额） （万元）

其中：种植业产值（万元）

畜牧渔业产值（万元）

林业产值（万元）

农产品加工业及建筑业等（二产）产值（万元）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物流运输、商业、餐饮、物业等

服务业（三产）营业收入（万元）

2、农民股东参与“三变”改革增加收益（合计） （万元）

其中贫困人口增加收益 （万元）

分项： 保底收益（万元）

按股分红（万元）

务工收入（万元）

其他（二次分红等）收入（万元）

3、“三变”改革带动农

民（非股东农民务工等）

增收

（人）

（万元）

4、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增加收益（万元）

5、“三变”改革承接经营主体增加收益（万元）

其中：企业增加收益（万元）

合作社增加收益（万元）

家庭农场增加收益（万元）

备注：（一）以上收益分年统计，年内逐月累计填报；（二）“农民股东参与‘三变’改

革增加收益”，指所有农民股东（即表四“1、农民变股东合计”）获得的总收益；（三）

“‘三变’改革承接经营主体增加收益”，指所有承接主体（即表三“2、承接经营主体总

数）获得的总收益；（四）表中 1、2、5分项之和应与总数相等。




